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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

4月23日、5月20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2021�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

2020-2021年度为控参股公司合计提供不超过877.82亿元人民币额度的担保额度。 在不超过上述担保

总额度的情况下，授权公司董事会转授权给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可用担保额度在符合规定

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不改变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将控股公司深圳华侨城文化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未使用的担保额度0.54亿元调剂至参股公司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 本次调剂的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8%。 调剂后，公司为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0.54亿元，为深圳华侨城文化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由0.54亿元调整为0元。

上述调剂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管理层审批同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注册地为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街道灯湖西路20号保利洲际酒店11楼1103房，法定代表人为唐翔，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主营业务为

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该公司2019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29.03亿元，负债总额28.9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0亿元，流动负债28.98亿元），净资产0.05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亿元，净利润-0.05亿元。 截止

2019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使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

金额不超过0.54亿元。

四、管理层意见

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剂， 是对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正常经

营发展的支持，有助于满足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本次被担

保对象为公司的参股公司，财务风险可控，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516.59亿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75.26%，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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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1月2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通知，并于2021年1月

26日发出会议补充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

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佳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安排及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暨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于拟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暨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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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跨境通” ）全资子公司上海优壹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壹” ）全资下属公司优妮酷环球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妮酷” ）因业

务经营需要拟向澳门华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5,000万港

币，期限1年,公司及上海优壹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以银行最终批复及合同约定为

准。

2、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孙公司香港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环球” ）、广

东环球易购（肇庆）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环球” ）与深圳市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国际” ）及中国全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程物流” ）存在业务往来，公司拟将坐

落于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84幢1-15层办公大楼房产抵押给深国际，用于对香港环球、肇庆环球与深国

际及全程物流业务合作就供应链服务费所形成的债务做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的债权本金数额为2亿元。

具体以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分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2020年6月16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5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公司担保

总额度不超过3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公司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截止

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2.23亿元（包含上述担保），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公司担保金额为17.53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公司担保金额为

14.69亿元。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优妮酷

1、概况

公司名称：优妮酷环球商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7月29日

注册地点：SUITE� 1001-2� ALBION� PLAZA� 2-6� GRANVILLE� RD� TST� KL

法定代表人：周敏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品，保健品，日用品销售。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优壹持有优妮酷100%股权，优妮酷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

2、财务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优妮酷总资产125,250.46万元，总负债86,155.93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

总额、流动负债总额），净资产39,094.53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271,280.46万元，利润总额13,567.66

万元，净利润11,006.74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优妮酷总资产 129,835.12万元，总负债83,560.93万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46,274.19万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197,855.10万元， 利润总额10,

330.24万元，净利润8,338.83万元。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香港环球

1、概况

公司名称：香港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9月1日

注册地点：ROOM� 20� 4/F� MEECO� IND� BLDG� 53-55� AU� PUI� WAN� ST� FOTAN� SHATIN�

NT

法定代表人：杨彦伦

注册资本：HK$306,012,634

主营业务：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的开发与销售，进出口贸易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球易购持有香港环球100%的股权，香港环球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

2、财务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香港环球总资产352,069.91万元， 总负债414,428.53万元， 净资产-62,

358.63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785,830.89万元，利润总额-298,739.21万元，净利润-264,783.6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 香港环球总资产345,076.74万元， 总负债409,747.11万元， 净资产-64,

670.37万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458,038.83万元，利润总额-4,491.14万元，净利润-3,589.51万元。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肇庆环球

1、概况

公司名称：广东环球易购（肇庆）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4月21日

注册地点：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永安大道环球易购产业园1号库

法定代表人：方志云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电子商务；软件技术开发；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国内贸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供应链管理及相关

配套服务；增值电信业务；从事报关、报检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物业服务、物业管理；自有

物业租赁。

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球易购持有肇庆环球100%的股权，肇庆环球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

2、财务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肇庆环球总资产77,649.19万元，总负债57,838.36万元，净资产19,807.34万

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33,649.84万元，利润总额-265.56万元，净利润-265.56万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肇庆环球总资产111,575.38万元，总负债92,545.53万元，净资产19,029.85万

元，2020年1-9月营业收入40,116.18万元，利润总额-777.49万元，净利润-777.49万元。（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优妮酷因业务经营需要拟向华人银行申请5,000万港币授信额度，期限1年。公司及上海优壹为该笔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以银行最终批复及合同约定为准。

香港环球、肇庆环球与深国际及全程物流存在业务往来，公司拟将坐落于太原市建设南路632号84

幢1-15层办公大楼房产抵押给深国际，用于对香港环球、肇庆环球与深国际及全程物流业务合作就供应

链服务费所形成的债务做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债权本金数额为2亿元。 具体以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为

准。

四、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物名称 权利人 所 在 地 产 权 证 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评估价值

（万元）

不动产 跨境通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7771号 967.01 234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2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7763号 1189.45 117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3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7758号 1189.45 117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4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582号 1263.48 125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5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698号 1263.48 126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6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697号 1263.48 126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7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4号 1263.48 127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8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3号 1263.48 127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9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9号 1263.48 128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0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1号 1263.48 129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1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5号 1263.48 129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2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6号 1263.48 130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3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7号 1263.48 130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4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8号 1263.48 1300

建设南路632号84幢第15层 晋房权证并字第1000088702号 1263.48 1250

合 计 18507.67 2000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

五、董事会意见

经董事会认真审议，认为上述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为确保全资下属公司的正常经营、健

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

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金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91%、4.37%，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

计对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1,289.30万元（包含上述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76.76%，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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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暨签署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关于出售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控股权相关交易之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框架协议》” ）仅为协议各方就本次交易（详见下文定义）达成的初步意向，旨在表达各方促成交

易的意愿及初步洽商主要条款的情况。 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尚须对标的公司开展评估、审计工作，

最终交易方案、交易对手、交易价格以最终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最终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在《框架

协议》签订后，各方应充分相互配合，尽商业努力尽快谈妥并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

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框架协议》涉及的后续交易事宜，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一、《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出售下属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帕拓逊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拓逊” 、“目标公司” ）不低于60%的股权，并与邓少炜、刘永成、小米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 ）、ACHIEVER�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以下

简称“顺为美元基金” ）、武汉顺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顺赢” ）、武汉顺宏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顺宏” ， 与武汉顺赢合称“顺为人民币基金” ）、厦门汉

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汉瑞” ）、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腾网络” ）、周敏、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孚韬” ）、宁波嘉隽诺融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隽诺融” ）、北京知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知

点” ）、深圳帕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帕友” ） （以上各方合称“受让方” ）签署

《框架协议》。

二、协议各方

（一）转让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3年03月07日

公司注册地址：太原市迎泽区建设南路632号

法定代表人：徐佳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155,804.13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460463205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与销售；进出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制或禁止的除外)；仓储服务(除危险品)；物流基地、物流中心的管理；包装服务；批发零售针纺织品、服装、

缝纫机械、服装原材料、百货、皮革制品、家俱、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建材(林

区木材除外)；服装加工、生产；自有房屋租赁；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一：邓少炜（或其指定方）

1.基本情况

姓名：邓少炜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雅园路金方华电商产业园6栋B202

2.与公司的关系

邓少炜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帕拓逊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易购” ）董事。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其他情况说明

邓少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受让方二：刘永成（或其指定方）

1.基本情况

姓名：刘永成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雅园路金方华电商产业园6栋B202

2.与公司的关系

刘永成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帕拓逊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球易购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优

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永成先生为公司股东，持股2,408,69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5%。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其他情况说明

刘永成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受让方一与受让方二合称为“创始团队” 。

（四）受让方三：小米

1.基本情况

名称：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03日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33号院6号楼6层006号

法定代表人：雷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1385082Q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通讯设备、厨房用品、卫生用品(含

个人护理用品)、日用杂货、化妆品、医疗器械Ⅰ类、Ⅱ类、避孕器具、玩具、体育用品、文化用品、服装鞋帽、

钟表眼镜、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家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花、草及观赏植物、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照

相器材、工艺品、礼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珠宝首饰、食用农产品、宠物食品、电子产品、摩托车、电

动车、自行车及零部件、智能卡、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维修

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筹备、策划、组织大型庆典；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摄影扩印服务；文艺演出票务代理、体育赛事票务代理、展览会票务代理、博览会票务代理；手机

技术开发；手机生产、手机服务(限海淀区永捷北路2号二层经营)；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零售；出

版物批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零售药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信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经营电信

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零售药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公司的关系

小米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小米集团（SEHK:� 01810）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1,836.29亿元，净资产人

民币816.58亿元，营业收入人民币2,058.39亿元。

4.其他情况说明

小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受让方四：顺为美元基金

1.基本情况

名称：ACHIEVER�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公司类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3月22日

公司注册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57层5705室

授权代表：Koh� Tuck� Lye

注册资本：1港元

公司编号：2669890

主营业务：投资持股

2.与公司的关系

顺为美元基金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顺为美元基金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10,232.3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7万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

4.其他情况说明

顺为美元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受让方五：武汉顺赢

1.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顺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25日

公司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基地建设项目二期2.7期

B24栋1层101-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武汉顺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人民币71,7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YD6NXH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

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

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武汉顺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顺赢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35,438.96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3,589.82万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2,766,92万元。

4.其他情况说明

武汉顺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受让方六：武汉顺宏

1.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顺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25日

公司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基地建设项目二期2.7期

B24栋1层10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武汉顺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YD7913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

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

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武汉顺宏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顺宏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3,547.6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190.4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271.47万元

4.其他情况说明

武汉顺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受让方七：厦门汉瑞

1.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汉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5年04月06日

公司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D栋8层03单元B

之五

法定代表人：吴洪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3032911327

经营范围：手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

制、禁止和须经审批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厦门汉瑞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厦门汉瑞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3,371.1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422.34万

元，营业收入人民币85.86万元。

4.其他情况说明

厦门汉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九）受让方八：纵腾网络

1.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15日

公司注册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劳光村112号劳光综合楼四、五、六层

法定代表人：王钻

注册资本：人民币2,901.90114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6943745593

经营范围：网络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母婴用品的批

发、代购代销；网上经营电子产品和零配件、家居用品及零配件、户外用品及零配件；市场调研；企业管理

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贸易代理服务；对外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纵腾网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其他情况说明

纵腾网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受让方九：周敏（或其指定方）

1.基本情况

姓名：周敏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 482�弄 3�号 503�室

2.与公司的关系

周敏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优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优壹

宝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优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周敏先生为公司股东，持股12,399,2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

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球易购曾于2020年9月与周敏、苏州鼎晖睿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鼎晖睿祺” ）、长兴九派兴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兴九派” ）

及深圳市君美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美瑞”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深圳市君美瑞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环球易购以人民币25,412.40万元向周敏转让其所持君美瑞70.20%股

权。

3.其他情况说明

周敏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受让方十：鼎辉孚韬（或其指定方）

1.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晖孚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6年06月24日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G1096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鼎晖孚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8NU2H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球易购曾于2020年9月与周敏、鼎晖睿祺、长兴九派及君美瑞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关于深圳市君美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由环球易购以人民币 6,154.00�万元向鼎晖

睿祺（鼎晖睿祺系鼎辉孚韬的关联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君美瑞17.00%股权。

除上述已公开披露情形外，鼎辉孚韬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鼎辉孚韬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0万元，营业收入人

民币0元。

4.其他情况说明

鼎辉孚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受让方十一：嘉隽诺融

1.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嘉隽诺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3日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29号5-37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东方嘉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82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2GWHNH1P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业务咨询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

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嘉隽诺融的有限合伙人飞书深诺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系公司的供应商之一，除前述已披露情

形外，嘉隽诺融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嘉隽诺融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6,246万元，净资产人民币6,246万元，营

业收入人民币0元。

4.其他情况说明

嘉隽诺融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受让方十二：北京知点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知点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年01月23日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88号1号楼8层920

法定代表人：张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3302841490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公司的关系

北京知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知点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人民币999.76万元，净资产人民币572.48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87.38万元。

4.其他情况说明

北京知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受让方十三：深圳帕友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帕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年01月07日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社区五和大道南49号丽星丰达工业厂区厂房102

执行事务合伙人：许弘杨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KAWN9N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会务策划；商务

信息咨询；国内贸易。 (以上不含证券、金融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2.与公司的关系

深圳帕友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发生类似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深圳帕友成立于2021年1月7日，暂无财务数据。

4.其他情况说明

深圳帕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五）目标公司：帕拓逊

名称：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3日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少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1,221.7197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481596H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大数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通信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应用软件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协议审议程序

公司与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旨在表达各方促成交易的意愿

及初步洽商主要条款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主要条款

1.各签署主体

转让方：公司

受让方：创始团队、小米、顺为美元基金、武汉顺赢、武汉顺宏、厦门汉瑞、纵腾网络、周敏（或其指定

方）、鼎晖孚韬（或其指定方）、嘉隽诺融、北京知点、深圳帕友

目标公司：帕拓逊

2.本次交易概述

截至《框架协议》签署日，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因经营需要，转让方拟向各受让方出售目

标公司控股权（“控股权出售” ）。

现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关于以下各步骤交易（合称“本次交易” ）的共识，各方同意本协议约定应

作为以下各项具体交易所签订的协议的指引及相互关联的法律基础，以促进最终顺利完成控股权出售。

3.交易步骤

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步骤如下：

（1）交易步骤第一步：纵腾可转债

纵腾网络同意在目标公司质押权人实施解除股权质押前，以可转债方式向目标公司提供人民币1亿

元资金，具体条件以纵腾网络与目标公司另行签署的《可转债协议》为准。 该《可转债协议》允许纵腾网

络在可转债投资到期日之前，在创始团队增资完成后在控股权出售实施之前或者之后，以控股权出售对

应的目标公司估值（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约定为准）基准向目标公司实施债转股（增资形式）。

《可转债协议》应体现如下要点：（1）纵腾可转债应当不晚于《可转债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实际

打款给目标公司；（2）在创始团队增资完成后、不迟于纵腾可转债到期日，纵腾网络有权根据《框架协

议》第四条所约定的条款和条件选择债转股。

（2）交易步骤第二步：解除股权质押协议各方同意按以下具体步骤依次完成解除股权质押：

（a）《关于债务清偿及解除质押的合作协议》 应体现如下要点：《股权转让协议》下的首期股权转

让款全额支付至托管账户之后1个工作日内或各方另行同意的期限内， 债权人应配合完成股权质押解

除。首期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至托管账户之后10日（为《框架协议》之目的，除另行明示为工作日，“日”

指自然月历日，下同）期满未能解除股权质押的，《关于债务清偿及解除质押的合作协议》终止，全部款

项退回。

（b）各方将根据《框架协议》、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如下文定义）以令各方满意的方式解除股权

质押，包括《关于债务清偿及解除质押的合作协议》的签署以及办理且完成股权质押在主管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监局” ）的登记的解除或者注销工作。

（3）交易步骤第三步：创始团队增资

转让方与创始团队约定，为实现股权激励目的，转让方同意创始团队在股权质押解除后紧接第1个

工作日或之前，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增资及相应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增资安排以各方另

行达成的《增资协议》为准。

届时各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应明确以下内容：创始团队按目标公司当前人民币每元注册资本价值

人民币1元的价格增资，增资完成后创始团队持有目标公司不超过22%的股权。

（4） 交易步骤第四步：纵腾网络增资

在纵腾网络依照《可转债协议》选择转股的情形下，纵腾网络有权在创始团队增资完成后在纵腾可

转债到期之日前，以控股权出售对应的目标公司估值（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基准，以可转债购买目

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纵腾网络增资中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亿元，增资估值以目标公司控股权出售估值为准。

尽管有上述约定，纵腾网络有权选择不采用可转债方式转股投资，此时纵腾网络不再签署和/或执行

《可转债协议》下转股条款安排，而直接向转让方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在纵腾网络不选择债转股增资情形

下，纵腾网络应在合理时间内尽早通知目标公司其是否实施债转股之决定。 各方权利义务最终以各方达

成的各具体交易协议为准。

（5）交易步骤第五步：出售目标公司控股权

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应促使相关方在创始团队增资、纵腾网络增资（在纵腾网络不选择债转股增资情

形下，纵腾网络增资步骤取消，在创始团队增资完成后即可开始实施出售目标公司控股权）完成后紧接

第1个工作日或之前或各方另行同意的期限内完成控股权出售及相应的市监局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合计

出售比例不低于60%。 具体条款及各方购买比例以相关方另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但《股权转

让协议》的交割暨本步骤的实施以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所列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包括但不

限于各受让方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取得令其满意的尽调结果。

《股权转让协议》中目标公司估值应以其最新评估结果为参考基准，并在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4.交易全部步骤实施的先决条件

转让方与相关方签署的《关于债务清偿及解除质押的合作协议》、纵腾网络与目标公司签署的《可

转债协议》（如需）、创始团队签署的《增资协议》以及相关方签署的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的履行及履行

完毕以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所列的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但尽管有前述约定，《关于债务清偿

及解除质押的合作协议》及其拟议的股权质押登记的解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交割前提条件之一，但

《股权转让协议》的交割并不构成《关于债务清偿及解除质押的合作协议》及其拟议的股权质押登记解

除的前提条件）， 包括但不限于各受让方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取得令其满意的尽调结果为前

提，同时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本协议项下各方应完成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具体交易协议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签署，且满足

所有正式法律文件下对相应约定交易下的交割先决条件（含各方内部授权、各方的股东同意及对各具体

交易协议的内部和外部批准程序已经完成）。

（2）至各具体交易协议下的交割日，未发生对于各交易步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二）协议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由本协议自各方完成签署之日起生效。 为本协议目的，协议方为自然人的，以其亲笔签名视

为签署；协议方系境内企业的，以其盖公章或/及其授权代表亲笔签名视为签署；协议方为境外企业的，以

其董事/执行董事或其授权代表亲笔签名视为签署。

本协议有效期至全部各具体交易文件约定的全部交易安排履行完毕之日或根据以下情形终止之日：

（1）各方协商一致终止；

（2）如本协议签署后20个工作日内仍未签署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则任一受让方可终止本协议；

（3） 如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签署后30个工作日内仍未完成控股权出售的市监局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除非具体交易协议另有安排或者各方另行协商一致，否则小米、顺为美元基金或者顺为人民币基金可

终止本次交易，但因小米、顺为美元基金或者顺为人民币基金或届时投资人的原因导致迟延的情形除外；

（4）如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各具体交易协议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实施，则守约方可终止本协议。

（三）协议其他重要约定

1.同时签约

各方均同意，各方及各具体交易的相关方应同时签署与解除股权质押对应的《关于债务清偿及解除

质押的合作协议》《客户资金托管协议》、与创始团队增资对应的《增资协议》、与纵腾增资对应的《可转

债协议》（如需），及与控股权出售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合资协议》《章程》等交易文件（前述

全部协议合称为“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 ，各称为“各具体交易协议” ）。

2.不可分割性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第一步至第五步下各个交易步骤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在纵

腾网络不选择债转股增资情形下，本协议第四步的纵腾增资步骤取消，此时仅第一步至第五步除第四步

之外的步骤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 除非各方另行协商一致，若在本协议各方充分相互

配合的情形下，仍使得任一交易步骤（在纵腾网络不选择债转股增资情形下，本协议第四步的纵腾增资

步骤取消，此时未执行第四步不属于“任一交易步骤无法达成”的情况）无法达成，本协议任何一方均不

负有完成其他交易步骤的义务；

就交易步骤第二步与第五步关系而言，若在受让方完成第二步下付款义务后，若因转让方、目标公

司、创始团队或股权质押下相关质权人/债权人原因，使得各方在控股权出售交易文件签署日后30个工作

日内未完成第五步交易，小米、顺为美元基金或顺为人民币基金有权终止本次交易，转让方应在控股权出

售交易文件签署日后30个工作日期满的5个工作日内退还各受让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包括为解

除股权质押登记先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从各受让方支付之日开始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直至该等

款项退还完毕之日；同时，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已解除质押的目标公司股权按照各受让方

出资比例质押给受让方，转让方应在受让方要求后2个工作日内配合受让方及目标公司完成前述股权质

押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至全部股权转让款（包括为解除股权质押登记先行支付的股权转

让款）及按照前述标准计算的利息退还完毕。 逾期未能完成前述股权质押的，每逾期1日，对于未退还的

金额加算每日万分之一的罚息。

3.转让方承诺

除根据本协议及各具体交易协议所采取的行动外，转让方不得转让、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目标公

司的股权，且应协调好其债权人和质权人并确保其债权人和质权人不会自行或申请对转让方持有的目标

公司股权采取任何质押、冻结、查封、拍卖、执行等任何限制或处置措施，目标公司不得配合或协助前述处

置及措施。 对于因转让方及其关联方负债、担保而发生的目标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及其他或有负债（无论

是否已向各受让方披露），转让方应确保目标公司的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及或有负债（含本金及利息）在

完成控股权出售相应的市监局变更登记手续后1个月内全部解除和偿还。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公司的业务结构，同时为进一步满足公司战略发展布局

的需要，提升公司的资产利用率而做出的决定。

2.本次交易转让定价将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交易各方的利益，本次股权转让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3.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六、风险提示

1.《框架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旨在表达各方促成交易的

意愿及初步洽商主要条款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交易各方将签订正式协议。

2.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价等细节事项尚须相关方根据评估结果等进一步确定；同时，本次交易事

项须由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履行一系列相关决策程序。因此，本次交易实施过程是

否存在变动，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1.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的情况如下：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关于全资孙公司与网易环球购有限公司签署

《采购意向 协议》 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8-147）

2018年11月15日

《采购意向协议》约定：签署生效后三年内采购货

值相当于人民币30亿元的产品。 2018年11月至

2020年12月已实施采购金额共计7.5亿人民币。

2.《框架协议》 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徐佳东先生被动减持股份合计约18,074,637

股。 除上述持股变动外，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无其他持股变动。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不存在解除限售计划。持股5%

以上股东徐佳东先生股份被动减持计划尚在实施中。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暂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其他减持计划。

八、备查文件

1.《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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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年度）

上年同期

（2019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5%-5%

盈利：7,185.21万元

盈利：6,825.95万元-7,544.4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0%-10%

盈利：5,066.00万元

盈利：5,066.00万元-5,572.6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406元/股-0.3764元/股 盈利:�0.358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但公司已就业

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

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2、专利授权许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3、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4、年末美元汇率较年初下降，汇兑损益也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5、受“新冠疫情” 影响，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减少。

四、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说明

2020年度， 公司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1,622.15万元， 上年同期该数额为2,

119.20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

1、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2、募集资金的理财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0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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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08年首次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

效期三年，2011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分别于2014年、2017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公司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0年公司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 并于2021年1月28日收到了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2044201221，发证日期为2020年12月11日，有效期为三年。

公司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在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2020年—2022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

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2020年度已按照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

预缴，本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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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知悉，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查封，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冻结账户的基本情况

涉及被冻结的公司银行账户如下：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新沂支行，账户：32001716636052502303；

开户行：中国银行新沂支行，账户：46245822372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徐州市分行核算中心，账户：1106026109200031240。

二、账户冻结查封原因

（一）本次诉讼和财产保全原因

公司收到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陕02财保1号，由宜君鼎盛杰作医药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对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和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的3000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等值财产。 陕西博众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出具 《保函》， 担保金额

30000000元，为申请人宜君鼎盛杰作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提供财产保全担保。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申请人：宜君鼎盛杰作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被申请人：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案由：申请人向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诉前保全，请求依法冻结被申请人陕西方舟

制药有限公司和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名下3000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等值财产。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未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五、公司的后续解决措施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将积极与法院、申请执行人进行沟通协商，依法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履行责任义务，争取尽快

恢复被冻结资产、银行账户正常状态。

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尚未立案，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后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对

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仍能够通过其他银行账户进行经营结算，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收支造成影响，公司将积

极协调与申请人、法院沟通，争取早日解除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风险投资。

八、备查文件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陕02财保1号】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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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概述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伊戈尔” ）于2020年12月0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份收购意向协议〉的议案》。 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并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的方式，购买上海长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的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变电气” 或“标的公司” ）54.97%的股份以及其他股东

所持标的公司的部分股份。

公司已于2020年12月0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份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2）；于2020年12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0-107）； 于2020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3）； 于2021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年1月16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二、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后，公司已与上海长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

议》并已支付意向金。 公司已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及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积极开展业务及法律尽职调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因相关尽调、审计及

评估的工作量较大，前述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同时，公司就相关交易方案、交易条件和交易方式正在与交易对方进行积极磋商、沟通及论证，因

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相关交易方尚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公司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且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签署的《股份收购意向

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标的公司股份挂牌时间及进度存在不确定性；交易标的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后，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参与竞买的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能否顺利通过相关竞

买议案存在不确定性；交易标的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后，如存在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本

次交易采取竞价方式进行，公司将根据自身投资判断予以报价，公司最终能否竞买成功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因此，本次筹划的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及具体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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